
附件5

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

互联网平台企业名称： 平台名称： □当期无收入信息需要报送

互联网平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收入所属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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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收入信息 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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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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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声明：本表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当期收入信息均已如实报送 ；除免于报送收入信息的情形外 ，其他未报送收入信息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当期均未发生网络交易活动 ，当期收入总额、退款金额均为零。                                                                                  

互联网平台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方式：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 。对平台内从业人员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收入信息可不报送 ，但其同时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的 ，对其他网络交易活动的收入信息应当报送 。
    二、本表各栏填写说明
    （一）表头项目
    1.“互联网平台企业名称”：填写互联网平台企业或者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的主体营业执照上的名称 。
    2.“互联网平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填写互联网平台企业或者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的主体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3.“平台名称”：填写供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开展网络交易活动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 （APP、小程序、快应用）对外展示的品牌名称。同一互联网平台企业运营多个平台的 ，应分平台填报本表。
    4.“收入所属期间”：按收入确认时间的口径填写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所属季度 。
    5.“当期无收入信息需要报送”：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勾选此项。
    （1）每个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当期收入总额 、退款金额均为0元；
    （2）每个平台内经营者当期收入总额 、退款金额均为0元，且每个平台内从业人员当期收入全部为从事配送 、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
    （3）每个平台内经营者当期收入总额 、退款金额均为0元，且每个平台内从业人员当期从事除配送 、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以外的网络交易活动取得收入总额 、退款金额均为0元。
    6.“报送日期”：填写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的时间 ，具体至年、月、日。
    （二）表内各栏 
    1.“是否已取得登记证照”：本列仅填写“是”或“否”。勾选“是”则填写“名称（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栏次；勾选“否”则填写“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国家或地区”。登记证照包括：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2.“名称（姓名）”：本列仅适用于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 ，填写其登记证件上的名称（姓名）。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本列仅适用于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 ，填写其登记证件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纳税人识别号 。
    4.“姓名”：本列仅适用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填写其证件上的姓名。
    5.“证件类型”：本列仅适用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填写201 居民身份证、208 外国护照、210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213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件类型 。
    6.“证件号码”：本列仅适用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填写其证件上的证件号码。
    7.“国家或地区”：本列仅适用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填写其证件发证国家或者地区 。
    8.“收入来源的互联网平台名称”：若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实际通过其他互联网平台从事网络交易活动的 ，填写收入来源的其他互联网平台的名称 ；通过本平台开展网络交易活动的 ，则填写本平台名称。同一平台内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有多个收入来源的互联网平台须分行填报 。
    9.“收入来源的店铺（用户）名称”：填写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取得该笔收入来源的店铺 （用户）在收入来源的平台内展示的“名称”或“昵称”全称。
    10.“收入来源的店铺（用户）唯一标识码”：填写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取得该笔收入来源的店铺 （用户）在收入来源的平台内登记的具有唯一性 、长期性、可追溯性的身份标识证明。
    11.“收入总额”：是指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当期销售货物 、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款项的总额 ；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销售货物 、货物运输服务，提供营利性服务取得的经营所得收入 、劳务报酬收入、稿酬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总额。不扣除平台企业、政府机关、支付机构等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收取的佣金、服务费等其他费用。
    12.“退款金额”：是指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当期销售货物 、服务、无形资产产生的退货退款、不退货仅退款、服务退款的金额；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销售货物 、货物运输服务，提供营利性服务产生与经营所得收入 、劳务报酬收入、稿酬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退货退款 、不退货仅退款、服务退款金额。
    13.“收入净额”：收入净额以及收入净额（小计）可无需填报，按“收入总额”-“退款金额”的金额自动计算。
    14.关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取得的收入净额 ：
    （1）销售货物：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货物取得的经营所得 。
    （2）运输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运输服务取得的经营所得 。
    （3）劳务报酬：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劳务报酬所得 。一般包括平台内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直播 、教育、医疗、家教、旅行、咨询、培训、经纪、设计、演出、广告、翻译、代理、推广、技术服务等营利性服务取得的所得 。
    （4）稿酬：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稿酬所得 。
    （5）特许权使用费：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无形资产 、提供服务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
    15.“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 （净额）”：
    （1）是指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从事除销售货物 、无形资产、服务以外的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净额 。
    （2）是指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收入的净额。
    16.“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合计金额”：是指平台企业根据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交易金额 ，按比例、固定标准或协议约定收取的佣金 、软件服务费、信息技术服务费等费用的合计金额 。
    17.“交易（订单）数量（笔）”：填写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当期结算的交易 （订单）总数量减去当期发生的退单数量 ，即净交易（订单）数量。
    18.表内金额使用人民币“元”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